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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涉港草案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5月22日，新中国首部民法典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大到合同
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物业费、离婚纠纷，
民法典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事活动。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条文将达到1260
条,作为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可以说是
亮点多多。”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啸介绍，民法典草案建立了除总则外，
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7
编制，尤其强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此外
还建立了人格权保护的禁令制度，更加
全面和充分地保护人格权。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费安玲
表示 :“简单来说，民法典告诉人们你有
哪些自由，又应当受到哪些限制，让人们
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同时能更好地协
调与他人的利益。”

民法典自从编纂以来，就一直备受
关注。其中高空坠物相关话题引发热烈
讨论，对此，程啸认为，高空坠物的难点
在于要查找行为人不容易，所以在民法
典草案当中，就强化了这方面的规定。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称，现在
规定物业公司要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如设置警示牌、安装监控等，切实有效地
保护住户的安全。

费安玲表示，物业服务合同专门被
纳入到民法典草案的内容里加以规范。

“例如，强化物业管理，详细规定物业的
服务范围，详细规定业主及物业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等。”

除此之外，民法典草案中另一吸引
人的话题是“离婚冷静期”。草案规定了
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
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
撤回离婚申请。

张新宝认为,过高的离婚率会增加社
会的不稳定因素。他还表示,许多未成年子
女往往会在离婚案件中受到伤害,对于未
来的监护教育也面临一定困难。“但冷静
期这个制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离婚情
形。”程啸补充道,当发生家暴或有一方婚
内与第三者有不正当性关系的情况下,就
没有所谓冷静期的适用问题了。

在2001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写明：“经人
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1年，
互不履行夫妻义务，法院可判决离婚。”

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
问题，民法典草案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
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
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从‘可’变为‘应当’意味着后者必须适
用，这对于很多悬而未决的案例提供了
一个明确的标准。”

据正义网、每日经济新闻等

民法典草案登场

回应百姓关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5月
22日上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
案）》的说明。

王晨作说明时说，香港回归以来，
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同
时，“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风险
和挑战。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香港
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

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
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
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
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公然侮辱、
污损国旗国徽，煽动港人反中反共、围
攻中央驻港机构、歧视和排挤内地在
港人员；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暴力
对抗警方执法，毁损公共设施和财物，
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还要看
到，近年来，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
干预香港事务，通过立法、行政、非政
府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插手和捣乱，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沆瀣
一气，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伞，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
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些行为和活动，严
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损
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
防范、制止和惩治。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
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
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
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然而，
香港回归20多年来，由于反中乱港势
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
23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香港基本法
明确规定的 23条立法有被长期“搁
置”的风险，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
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执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
在不健全、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
题，致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危害国家安
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保持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着不
容忽视的风险。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香
港目前形势下，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改变国家安全
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
制度建设，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
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葛各方声音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回应全国人
大会议涉港议程时表示，在香港落实好

“一国两制”，必须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没有这项法律，反而会影响各方利益。

“我相信中央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肯定
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而且有非常充分的
准备。所以我在这里奉劝香港的反对派，
不要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决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2日表
示，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林郑月娥在声明中指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宪制要求，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
责所在，也关乎全体香港居民的切身利
益。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的国家安全
局势日趋严峻，而特区行政、立法机关难
以在一段可见时间内自行完成维护国家
安全有关的立法，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大
审议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 据央视、新华社

“不要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决心”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
本前提。放眼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在
其本国领土从事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
全的活动。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
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2日应询表
示，我们奉劝民进党及其当局立即停止对
全国人大审议有关议案肆意攻击、说三道
四，停止对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弄。我们也
希望岛内一些政治势力明辨是非，多做有
利于香港繁荣稳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事。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5月
22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发表谈话表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有关决定，十分及
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国家层面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将为“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发言人22日表示，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
案）》，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
必要之举，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
治本之策，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维护国家
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
对香港整体利益和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
维护和最大关爱。

据新华社

香港民众支持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新华社发

补国家安全漏洞 保“一国两制”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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